随州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包保责任清单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我市对9座非煤地下矿山、3座尾矿库建立包保责任制,逐矿、逐库明确各级包保责任人，落实包保责任及具体工作任务。具体内容如下:
一、市（县）政府包保责任人职责
（一）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二）加强对本地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乡镇政府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协调解决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督促相关部门指导非煤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四）督促相关部门指导非煤矿山企业强化应急保障，加强应急预案编制修定和方案演练，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五）每半年至少调研检查一次联系包保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工作要求，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二、日常安全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人职责
（一）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决策部署，负责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
（二）督导非煤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三）组织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进行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四）严厉打击矿山企业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五）对非煤矿山企业重大安全隐患实行挂牌督办；
（六）积极开展应急救援，妥善处置突发事件，依法组织开展事故调查。
三、乡镇政府安全监管责任人职责
（一）履行乡镇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对非煤矿山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督促整改；
（二）配合日常安全监管部门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督促非煤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定期排查辖区矿山是否存在无证生产等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及时制止并移交违法违规行为；
（四）做好已闭库尾矿库闭库后的安全管理工作。
四、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非煤矿山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组织制定并督促企业全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四）加强安全生产投入，确保资金用于安全设施、设备维护、隐患治理等，保障安全生产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机构；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每月组织一次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采取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六）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器材的储备，定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GoBack]
